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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政寄语】
人人廉政国兴旺，人人反腐党自强
【廉政文化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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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廉政阅读1】   本应作师表 却成阶下囚 
——贵州省德江县教育局系列腐败案剖析 

2013年11月8日 15:36   中国纪检监察报   

安纪轩
2012年6至9月，贵州省德江县教育局党组原副书记、原局长杨正芳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，局党组原书记、原副局长卢应高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十个月。两人均被开除党籍、开除公职。
　　在此案查办过程中，县教育局办公室原副主任兼计财股原副股长、原出纳田福秀也被牵了出来。最终，田福秀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。

　　贪欲蒙眼 其身不正芳华谢　　
　　出生于1965年10月30日的杨正芳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。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考入德江师范学校，跃出了“农门”。一步一个脚印，杨正芳于2005年成为德江县教育局局长。　　
　　翻开杨正芳的人生档案可以发现，曾经的他业绩不凡。　　
　　“最难啃的鸡是‘两基’，最难喝的酒是‘普九’，最难咽的食是‘普实’”，德江教育系统曾用这样一种调侃来说明这几项工作开展的难度，而这几项工作恰恰全部集中在了杨正芳任职期间。尽管难度非常大，但最终德江县“两基”、“普九”、“普实”工作全都如期顺利通过了国家和省里的达标验收。此外，在其任职期间，全县教育系统的危房改造、“亮丽”工程顺利实施；教师素质、待遇明显提高；办学条件、教学质量明显提升……杨正芳为教育系统作出的成绩也为自己带来了不少荣誉——“先进教育工作者”、“优秀管理工作者”、“县委委员”、“县人大代表”、“副县级后备干部”等，特别是在2011年县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，杨正芳以高票脱颖而出，成为副县级领导干部考核对象。　　
　　然而，杨正芳没有清醒地认识到：廉洁，事业之树常青；腐朽，生命之花凋零。在一个个耀眼光环的背后，杨正芳失去了监督的“阳光”，汲取着贪婪的“水分”。　　
　　2006年8月，王某为了能当上某小学校长，托人送给杨正芳4000元后，如愿以偿；2008年底，刘某到德江县教育局结清其承建的教育工程款后，送给杨正芳现金1万元；2009年初，贵州省印江县某家具厂厂长田某顺利与德江县教育局签订了2000套课桌购销合同，为表示谢意，先后两次送给杨正芳现金共计8000元……　　
　　“小惠”不推辞，“大谢”更不客气。杨正芳明知这些钱带“刺”，却无法抗拒其巨大的诱惑。　　
　　2009年初，江苏省淮安市商人袁某获悉德江县教育局将采购一批器材后，专程到杨正芳家中送去现金6万元以求关照，杨正芳当时没有明确表态。过了两个多月，袁某见没动静就又给杨正芳送去6万元，这次杨正芳才表示会“优先考虑”。后袁某因自身原因错过了投标时间而未能如愿。不久后，为了迎接“两基”国检和“普实”验收，德江县教育局又需采购一批乒乓球台投放至全县各中小学，“够意思”的杨正芳立即将这一信息告诉了袁某，并让负责采购工作的卢应高优先考虑袁某。在杨正芳和卢应高的关照下，不具备竞标资质的袁某顺利与德江县教育局签订了购销合同。之后，袁某分两次给杨正芳送去现金共计12万元，给卢应高送去现金3万元。　　
　　利令智昏 叫悔无应高墙深　　
　　卢应高于1965年7月6日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。父母节衣缩食半辈子，一心供儿子读书好让他“出人头地”。卢应高没有辜负父母的一片苦心，于1984年顺利考取了德江师范学校，并在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纵观卢应高的人生历程， 1987年参加工作后，很快从普通教师走到了中学校长的位置，短短几年后又当上了某乡党委书记。　　
　　卢应高的仕途走得一帆风顺，这背后是组织和群众对他的信任，可这次他却辜负了这份信任。　　
　　2005年6月，卢应高调任德江县教育局党组书记、副局长。那时，“两基”和“普实”工作需要大批采购、配备教育教学仪器和音体美器材，而卢应高正好分管教仪站工作，所有的采购事项都需从他那里“过堂”。起初，卢应高并没有“借机捞一把”的念头，但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多次找他“商量”相关事项，再加上杨正芳也开始向他“打招呼”，卢应高逐渐心理失衡：“你杨正芳是局长，我卢应高是书记，何况我还分管教仪站工作，论资历我不浅，论职位我不低，论权力我不小，既然你能捞，那么我也敢收……”卢应高在贪婪之道上如此与杨正芳“赛跑”，最终只是双双奔向牢狱的大门。　　
　　2007年，为迎接“普实”工作验收，德江县教育局与县采购办组织招标采购一批教学仪器柜，印江县某家具厂中标，同年12月27日，卢应高代表县教育局与该家具厂法人代表田某签订合同。事后，卢应高在办公室坦然收下田某奉上的感谢费2万元。2009年，袁某与县教育局签订购销合同后，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由于部分乡镇学校的货款未能及时到位，同年10月的一天，袁某又携带现金2万元找到卢应高求助。卢应高收下钱后分别向相关乡镇教育办公室催款。同年11月，袁某收齐货款后又来到卢应高办公室送上现金5000元以表感谢。　　
　　2010年11月23日，德江县教育局与贵州某公司签订安保设备采购合同，卢应高负责组织验收工作。2011年3月，该公司负责安保设备安装的马某找到卢应高，请其验收，而卢应高以不知该采购事项为由予以拒绝。该公司立即安排马某送去现金6000元，但卢应高收下钱后，仍未及时组织人员验收。2011年5月30日，该公司又安排马某送去了2万元现金。同年6月3日，卢应高组织人员对校园安保系统工程进行验收，提出了部分整改意见，对方及时整改后，卢应高于6月29日作出了“验收合格”的说明。　　
　　上行下效 自毁幸福秀花落　　
　　田福秀于1964年10月5日出生。虽然家庭条件比较优裕，但她还是凭借着自身的刻苦好学如愿考入了德江师范学校。1984年8月参加工作后，短短几年，田福秀就被调入县教育局工作，不久后便被提拔为县教育局办公室副主任。虽然“身份”在办公室，但“岗位”却在计财股，具体担任计财股副股长兼出纳的职务。　　
　　熟悉田福秀的人都知道，她既有一个好工作，又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然而本应该踏实工作、幸福生活的她却因思想观念错位、廉洁大门失守，走上了腐化蜕变的道路，亲手毁掉了自己的幸福。　　
　　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田福秀身处“计财股”这个岗位，深得领导信任，也略知内情。“既然领导们都这么做且没出事，那我这样也不会出问题”，自以为聪明的她慢慢心领神“贿”。　　
　　2010年2月，县教育局实施的校园安保项目工程成立了采购工作领导小组，田福秀为小组成员。同年6月，经销商廖某找到田福秀帮忙，希望成为监控设备供货人，并承诺事成之后按合同价款8%的比例给予田福秀好处费。经过田福秀一番操作，廖某提供的某招标公司最终被确定为采购委托代理人，对监控设备采购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。同年11月23日，廖某所在公司中标，与德江县教育局签订了安保设备采购的供货合同。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，廖某按照事前约定的比例，于2011年1月27日和7月5日分两次给田福秀送去13万元和10万元。　　
　　编后：
　　教育工作者在人们心目中“德高望重”、“为人师表”，耕耘的是“一方净土”， 然而德江县教育局局长、副局长却相继“落马”，从“管教育”到“进监狱”，令人忧心。　　
　　杨正芳、卢应高、田福秀的腐败行为归根结底是对权力的滥用，是将公共权力“私有化”。杨正芳在乒乓球台采购环节为不具备竞标资质的袁某私通信息，并向卢应高“打招呼”；卢应高则“收人钱财，为人办事”，在袁某收款环节分别给相关乡镇教育办公室“打招呼”催款；田福秀具体负责校园“安保”项目工程采购工作，招标“量身定做”，采购“暗箱操作”……这背后，一方面是他们“内心防线”的失守导致“职业操守”的溃败，另一方面暴露出此类领域的权力运行和行使缺乏刚性约束，不仅存在权力过大、过分集中的问题，而且权力运行的规范性、透明度不够。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在加大对教育系统建筑工程、教辅材料征订、教学设备采购等领域腐败惩处力度的同时，强化监督制约机制建设，尤其要促使学校实行“阳光采购”和校务公开，从根本上铲除教育腐败的生存土壤。　　

 (责任编辑：于洁秋) 

【廉政阅读2】学学毛泽东的"人情观" 

来源：解放军报 发布时间：2013-10-21 08:00 

　　领导者通人情、重感情，是获得非权力影响力的重要途径。但如今，一些人受不良风气影响，为功利思想驱使，人际交往中由注重礼仪而逐渐变为关注利益，导致人情渐渐变了味道。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了毛泽东同志的“人情观”。

　　建国之初，毛泽东同志多次婉拒亲戚朋友们提出的介绍工作的要求。时任长沙某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是柳直荀烈士的遗孀，托人找到毛泽东，想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。毛泽东为此给秘书田家英写信说：“李淑一女士，长沙柳直荀同志（烈士）的未亡人，教书为业，年长课繁，难乎为继。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。文史馆资格颇严，我荐了几人，没有录取，未便再荐。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，解决这个问题。”杨开慧的胞兄杨开智，曾捎信给毛泽东，要求“在京或湘安排厅长之类的职位”。毛泽东1949年秋在致湖南省委副书记王首道的信中说：“杨开智……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，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。”同时，又给杨开智写信：“不要有任何奢望，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，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，不要使政府为难。”

　　这些往事，反映出毛泽东同志的“人情观”：讲人情，对亲朋好友给予关心爱护，但不因此而放弃原则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，都按原则办事，把党的利益、集体的利益、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去考虑问题、处理事情。毛泽东的“人情观”折射出他的开明气度和博大胸襟。作为党的领袖、国家主席，向一些部门推荐人，数荐不纳，毫不认为这是对自己不恭不敬，而是归结为“文史馆资格颇严”，所以“未便再荐”，便以“我的稿费若干为助”。若党员干部都能做到这样的程度，群众自然会报以钦佩和敬仰之情，就会打心眼里相信党、拥护党、跟党走。毛泽东的“人情观”也反映出他严格自律的革命风范。上级要给下级做好表率，对有悖于政策规定的，敢于说“不”。古人云：“上不正，下不行。”“己不正，焉能正人。”试想，假如领导同志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作风不正，以权谋私，耳濡目染之下，“身边人”能不被“污染”吗？若把权力当成是私家财产，“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”，那败坏的必然是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。

　　毛泽东同志的“人情观”并不深奥，关键是身居要职严格自律，以上率下绝不自傲，执政为民落到实处。它也从侧面告诉我们：“交情是交情、公事是公事”，绝不能让“人情”侵蚀政策，损害党性原则。对比之下，如今一些党员干部在对待人情问题上着实应感到汗颜。有些党员干部，明知道有些事不可为、不能为，但碍于面子、囿于感情，当起了“关系户”的“保护伞”，或成了变味“人情”的俘虏，因此而走上了邪路，教训不可谓不深刻。所以，要想取得人民拥护，要让自己不至于栽跟头，党员干部就必须以身作则，廉洁自律，切实规范从政行为，避免陷入“人情”的泥潭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，以一身正气和高洁品质，经受住各种诱惑考验，做为民务实清廉的表率。（吴学意）

 

纪检监察室





第 八 期





2013年12月2日








